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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缴费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江西缴费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股东江西新

和技术有限公司（被担保人，以下简称“新和技术”）因日常经营需要，拟分别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人民币 1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

款，期限为：壹年，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整，担保期限为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拟向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昌市昌北支行申请人民币 13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壹年，

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300万元整，担保

期间至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公司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拟申请授信额

度人民币 500 万元整，贷款期限壹年，贷款利率执行基准上浮 30%，贷款用途为

用于公司经营周转，公司控股股东江西新和技术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清

及其妻子黄丽萍为该笔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后两年止。 

上述交易构成了偶发性关联交易。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19 年 6 月 12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为

控股股东江西新和技术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关于拟申请流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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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贷款暨关联担保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因董事李清、李冬斌、夏宏乐为关联董事，

须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不足三人，上述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江西新和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二路 18 号创业大厦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二路 18 号创业大厦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夏宏乐 

实际控制人：李清  

注册资本：12,500,000.00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件开发；信息技术服务；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民用无

人机系统的研发、销售和技术服务；防盗报警及闭路监控工程设计、安装；装饰

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光电通信设备研发、生产；国内贸易；经营本企业自产

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

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自然人 

姓名：李清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湖滨东路 1269号香溢花城二区* 

 

3. 自然人 

姓名：黄丽萍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湖滨东路 399 号*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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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关系 

江西新和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李清为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现

任公司董事长；黄丽萍为李清之配偶。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新和技术为公司控股股东，经营状况良好，资产结构合理，有能力偿还到期

债务，能够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支持，这项对外担保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新和技

术生产经营稳定，财务状况良好，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关联方为公司银行贷款授信提供担保，不收取任何费用。公司独立性没有因 

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江西缴费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股东江西新

和技术有限公司（被担保人，以下简称“新和技术”）因日常经营需要，拟分别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人民币 1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

款，期限为：壹年，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整，担保期限为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拟向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昌市昌北支行申请人民币 13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壹年，

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300 万元整，担保

期间至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上述交易的实施最终以与贷

款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担保协议为准） 

为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公司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流动资

金贷款，拟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 500 万元整，贷款期限壹年，贷款利率执行基准

上浮 30%，贷款用途为用于公司经营周转，公司控股股东江西新和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清及其妻子为该笔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至主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上述交易的实施最终以与贷款银行签订的借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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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担保协议为准）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新和技术为公司控股股东，经营状况良好，资产结构合理，有能力偿还到期

债务，能够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支持，公司为新和技术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没有

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拟申请授信额

度人民币 500万元整，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用于扩充业务规模，

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对公司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关联方为公司无偿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为公司发展提供支持，有利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六、备查文件目录 

《江西缴费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江西缴费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12 日  

 


